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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治理投资安排:溯源、沿革与新路径

刘 冰 玉*

摘 要:传统投资条约长期侧重保护国际投资者利益。随着近年来国际可持续发展投资体

制改革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切,气候治理与国际投资体制改革相互推动。其中,气候变化规制条

款有望成为平衡东道国公共利益与投资者利益的重要工具。气候变化规制条款虽然历经发展,

但其在制定与适用上仍面临诸多挑战。在气候安全已日益威胁全球和平与发展安全的背景下,

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中增加气候安全例外条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气候变化规制条款的发展

困境。在设置和援引气候安全例外条款时须遵守国际法标准和规则,避免因气候安全例外条款

的滥用阻碍国际投资活动的有序发展。我国需在兼顾资本输出大国与资本输入大国的双重角色

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立场的气候变化规制条款,实现气候治理与投资保护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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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投资条约的基本功能是保护外来投资者和约束东道国的投资规制,内容主要集中于东

道国的投资保护义务和给予外国投资者相关待遇的义务。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投资条约的诸

多条款已无法适应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不利于各国履行《巴黎公约》框架下的温室气体

减排义务。为更好地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和国际投资规则的协同发

展,越来越多的投资条约开始纳入气候变化议题,做出气候治理投资安排,推出气候变化规制条

款。由此,国际气候治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联合国框架下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气候治

理,深入拓展到投资条约下的气候治理。

一、气候治理投资安排溯源: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投资体制改革

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各国逐步开始鼓励气候友好型投资,通过撤销矿物燃料勘探或开

采活动的许可证、逐步淘汰矿物燃料能源和取消矿物燃料补贴等行为,限制或禁止高碳排放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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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友好型投资。由于《能源宪章》与国际减排目标相违背,若干欧盟成员国已宣布欲单方面退

出《能源宪章》。此外,部分国家也开始将碳密集型产业排除在《能源宪章》保护之外。例如,欧盟

和英国已达成协议,将其境内的一些化石燃料投资排除在《能源宪章》保护范围之外。① 并且,
《能源宪章》第27条也规定,缔约国之间的争端解决程序不适用于第19条(可持续发展)或第10
条(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转型)。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减排措施,气候变化

议题将逐步成为投资仲裁的争议焦点,国际投资规则与气候治理规则的冲突也开始凸显。应对

气候变化的国际投资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一)气候治理推动国际投资体制改革

气候变化已对全球的环境、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国际投资体制已无法适应东道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不利于东

道国履行《巴黎公约》下的减排义务。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各有关国家经过协商,对国际投

资体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系统的改革。在实体规则层面,投资条约增加了可持续发展、有利于

气候友好型投资、东道国规制权等条款。② 上述条款要求投资者在实施投资项目时考虑环境、气
候变化等公共利益和社会因素,并遵守相关环境与社会法律标准。此外,国际投资体制改革也开

始关注投资保护与气候治理的协同问题,倾向于更好地协调投资保护与东道国气候变化规制间

的关系,尊重东道国为实施减排目标的气候变化规制措施。通过鼓励东道国制定可持续发展投

资准则和指南、设立绿色金融机构、加强气候风险披露等措施,引导投资者更加重视气候友好型

投资。在程序规则层面,开始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改革。改革建议或是提

出建立专门处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投资争端的特殊的争端解决机制,使国际投资体制和仲裁机

构更加重视环境和气候问题;③或是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排除涉及气候变化内容的投资

争议;④抑或是在投资条约中纳入东道国反诉机制以保障东道国气候变化规制权的行使。⑤ 应对

气候变化的国际投资体制改革可以推动各国形成相对统一和标准化的可持续投资法律框架。当

前,学界已草拟了“气候友好型投资条约范本”(以下简称“示范条约”),期待其能在鼓励缓减和适

应气候变化的投资、降低相关的投资风险、保护东道国的气候变化规制权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指导

作用。⑥ 特别是在平衡国家与投资者的权利义务方面,“示范条约”将与环境和气候变化有关的

规制措施排除在投资保护范围之外,最大程度地尊重了东道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制权。“示范条

约”还增设投资者义务条款,要求投资者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投资过程合规、持续报告和披露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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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有关的信息等。投资者如违反应对气候变化义务则可能引起相应的赔偿义务,并可能引

发东道国对其的反诉,这为实践中涉及气候变化投资争端解决制度的设计提供了基础。这些改

革建议有助于推动国际投资体系的现代化以满足现代投资条约适应当今气候治理的需求,帮助

东道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危机。
(二)国际投资体制改革助力气候治理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投资体制改革在助力气候治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在引导资金流

向低碳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完善可持续发展投资法律框架等方面有效地推动了全球气候治

理进程。① 首先,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投资体制有助于鼓励投资者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改进

等领域进行投资,利用市场准入优惠和补贴、清洁技术转让等方式推动气候友好技术、循环经济

等领域的创新。通过创建气候融资机制,协调资金、技术支持气候项目的实施,进而缩小发展中

国家面临的气候融资缺口。其次,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投资体制改革也可以推动包括企业和金

融机构在内的投资者采取更为负责和透明的投资战略。② 通过鼓励企业提高供应链的可持续

性,促使投资者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其投资考虑,进而推动跨国投资者负责任投资行为。国

际投资体制改革推动了气候友好型投资,将投资者纳入气候治理的范畴,有助于气候治理目标的

落实。

二、气候治理投资安排沿革:气候变化规制条款的演化与挑战

当前近90%的投资条约关系均建立在2012年之前签署的协定的基础之上。③ 早期的投资

条约通常只涉及投资者的权利和东道国的投资保护义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东道国规制权的行

使。自2010年以来国际社会新缔结了约500份投资条约,新一代的投资条约更加关注东道国规

制权。国际投资体制的改革为投资领域的气候治理安排提供了制度背景和创新空间。
(一)气候变化规制条款的演化

1.从“偏重保护外资”到“顾及东道国规制权”
发展中国家早期的外资法律框架普遍注重鼓励和保护外国投资,对外资的必要管制或限制

相对宽松。2012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下简称联合国贸发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

框架》(以下简称《投资政策框架》)开始关注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平衡,并致力于促进东道

国可持续发展。④ 《投资政策框架》呼吁国际投资政策从强调“保障外资权益”转向“促进东道国

可持续发展”,从以“维护外资”为重心转向“平衡各方权利和义务”,并就“平衡资本输出国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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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国的权益”等议题达成共识。① 随着东道国规制权的扩大以及要求投资者承担与投资权利

相对等义务的呼声高涨,东道国规制权的发展和针对投资者投资责任的规制体系也日益完善。

近年来,规制权条款作为实体规则被纳入“投资保护”专章,成为东道国维护本国公共利益的

有效抗辩。② 例如,2022年《欧盟和安哥拉可持续发展投资便利化协定》(以下简称《欧盟和安哥

拉协定》)第39条(规制权和保护水平)即规定了东道国的规制权,包括确保东道国的相关法律、

政策鼓励高水平的环境劳工保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草案》“投资”章第2条第1款

(东道国规制权)规定,东道国为实现公共卫生、安全、环境等公共目标,可在必要时采取措施。此

外,在投资条约谈判中,通过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列明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重要事项或措施,也
成为强化东道国环境规制权、推动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措施之一。③

2.从“侧重投资权益”到“关注环境公共利益”

虽然保护环境并非投资仲裁的主要目标,但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发展,东道国的环境保护

问题也逐渐成为国际投资领域的关注重点。投资条约不再侧重外国投资者投资利益的保护,日
益关注投资对社会、环境和人权等方面的影响。④ 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仲裁涉及东道国的环境

规制措施,环境公共利益主张也在投资仲裁中持续繁荣发展。⑤

一般例外条款常被东道国援引用来保护其公共环境利益。大多数投资条约借鉴《1994年关

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第20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14条的规定,列入一般例外

条款。根据一般例外条款的规定,东道国可采取“不应妨碍为特定范围的公共目的”的措施,包括

保护人类、植物或动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以及与保护可耗尽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但

须要求该措施不得“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形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绝大多

数投资条约中的环境保护例外条款沿用了GATT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的模式。⑥ 不同投资条

约对于环境问题的规定有所差异,有的将其笼统地定义为“环境问题”,有的将措辞具体至“可竭

用的自然资源”“公共卫生”“人类和动植物健康安全”。除利用一般例外条款外,一些投资条约也

通过限制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和间接征收条款来保护公共环境利益。投资

者在实践中通常援引上述条款起诉东道国规制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道国环境规制权的行

使。⑦ 随着国际投资体制改革的推进,一些投资条约在最惠国待遇条款、公平公正待遇条款、间
接征收条款中提出了涉及环境保护相关事项的豁免,通过限制适用此类条款以减少国家对投资

者的赔偿风险,保护东道国环境规制权。例如,2019年《布基纳法索和土耳其双边投资条约》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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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或环境以及与保护生物或非生物的可耗尽自然

资源有关等法律措施不视为违反非歧视性待遇”。此外,为避免间接征收条款被滥用,一些投资

条约或是明确规定与应对气候变化公共政策目标有关的非歧视性、善意的规制不构成间接征收,

或是明确将用于环境保护目的的间接征收排除在协定覆盖范围之外。例如,《能源宪章》第13.4
条关于征收的例外规定中就明确提及在一般情况下缔约方为保护合法的政策目标如公共卫生、

安全和环境(包括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而设计和实施的非歧视性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

气候问题被视为环境问题的延伸或具体化,因此往往被放在环境规则的范畴下解决。在投

资仲裁中,涉及东道国能源机制措施的争议,也往往被视为与环境(气候)有关的争议。在投资条

约下,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并非仅仅为东道国的义务,投资者也被纳入义务主体范畴。随着国际

社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投资者在推动低碳经济转型方面的责任,新一代投资条约开始纳入企业

社会责任标准、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标准、跨国企业准则等投资者行为准则。① 2022年《欧盟和安

哥拉协定》第5.7条就规定投资者必须利用包括《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联合国全球契

约》《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及相关尽职调查指南,查明和处理其业务、供应链和其他商业关系

中对环境和劳工条件的不利影响,督促企业和投资者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负责

任投资。

3.从“抽象环境条款”到“气候变化专门条款”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新一代投资条约在有关环境、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

规定方面表现相对更好,开始包括涉及气候变化和气候行动的专门条款。② 通过对近5年新缔

结的121个投资条约中涉及气候变化的具体条款初步分析可以发现,新一代投资条约有关气候

议题的条款主要包括间接规制气候行动的一般环境保护条款以及直接涉及气候议题的气候行动

特别条款。较为常见的是在序言中明确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以及散落在条约各部分的与气

候变化相关的规定,包括肯定缔约方的气候变化规制权、重申各方有关实施气候行动条约的承

诺、强调各方以气候友好型技术促进投资的重要性、鼓励各方激励气候友好型和可持续发展投

资、推动气候领域的合作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内容在内的气候变化规制条款。

一些投资条约开始扩大环境、公共健康的内涵与范围,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项合法的政策

目标列入一般例外条款。虽然《能源宪章》第24(b)条规定的一般例外条款并未明确提及气候变

化,但欧盟理事会发布的《能源宪章条约现代化》认为该条涉及的措施系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

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环境措施,包含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③ 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

《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也建议投资条约应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如增设包括气候例外规则

在内的气候友好型条款。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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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世席:《论国际投资条约中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强化》,《法学》2023年第3期。

SeeDanielMagraw,ModelGreenInvestmentTreaty: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ClimateChange,36(1)

JournalofInternationalArbitration,95(2019).
SeeEuropeanParliamentResolutionof24November2022ontheOutcomeoftheModernizationoftheEner-

gyCharterTreaty,2023,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 uri=CELEX:52022IP0421,

2024-05-20.
See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23,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

wir2023_en.pdf.,2024-05-20.



也有投资条约增加扩大政府气候变化规制权的条款,东道国通过制定法律和政策要求投资

者在活动中遵守气候变化公约义务。主要体现在投资条约纳入了有关气候减缓和适应措施的内

容,并设置气候行动专章规定缔约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所应采取的措施。例如,2020年《欧盟和

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在序言中强调各缔约方在其领土内进行监管的自主权,以保护公共卫生、
环境(包括气候变化)等公共利益。《能源宪章》缔约方同意大幅扩充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条款,其
中第19条重申各缔约方应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义务及其后续行动的承

诺,努力确保其相关法律法规鼓励高水平的环境保护,包括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
还有投资条约设立促进气候友好型投资和国际气候行动合作的条款,鼓励投资者向清洁能

源转型和对清洁技术进行投资。例如,《能源宪章》新增关于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转型的独立条

款,要求各缔约方对新的能源投资项目对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环境和气候的影响进行评估并

予以公布。① 新的独立条款重申了各缔约方关于促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投资承诺,
加强投资政策和措施与气候政策和措施的相互支持,推动向清洁能源和资源节约型经济的转型。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第4章也单列“投资与气候变化”小节,确保缔约方履行实现气候目标以及

国家自主贡献的承诺,促进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有关的投资。在推动气候行动领域的国际合

作方面,2020年《摩尔多瓦和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第17章第84条和第85条对双方在国内、地
区和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建议性规定,如碳交易、低碳技术、减缓和

适应气候变化、专业信息交流、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和具体措施、开展联合行动等方面。
新一代投资条约还设定了国家间合作实施国家气候行动政策的具体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联合

委员会和专家小组、联合对话、气候行动磋商等方式推动国家间气候变化合作。例如,2020年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第4章就设立了由双方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监督协定的实施并定

期就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讨论。另外,还将具备国际环境法等领域专门知识或专长

的个人组成专家小组,审查包括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议题在内的双方分歧。
国际投资体制为应对气候变化需求所做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为东道国更好地平衡环境

保护、减缓气候变化提供了法律基础。在投资条约中纳入专门的气侯变化条款可以使投资条约

更有针对性地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体现出国际投资体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为推动各国实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履行《巴黎协定》下的减排义务提供必要支持,也为东道国更加自主地

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气候变化规制措施提供法律依据。
(二)气候变化规制条款面临的挑战

尽管环境和气候变化在新一代的投资条约中地位突出,但投资条约中的气候变化规制条款

仍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气候治理与投资保护的冲突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气候变化规制条款的制定与适用。

1.气候治理与投资保护的冲突

气候变化已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灾难性后果,其引发的

资源稀缺、人口迁徙等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国际气候治理的首要价值是通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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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eEuropeanParliamentResolutionof24November2022ontheOutcomeoftheModernizationoftheEner-

gyCharterTreaty,2023,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 uri=CELEX:52022IP0421,

2024-05-20.



际治理机制抑制全球气温的持续上升,以避免上述灾难性后果的加剧。①而肇始于20世纪50年

代末的投资条约的基本功能是保护外国投资并约束东道国的规制权,其旨在创造一个稳定、透
明、可预测的投资环境,通过对外国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来鼓励和促进投资。由于气候治理目标与

投资保护价值的冲突,且鉴于《巴黎协定》签订的时间较短,投资保护机制对于气候变化所可能带

来的极端风险尚未引起充分关注,现有生效的投资条约中仅有少数条约明确包含气候变化有关

的实体条款。② 虽然近年来一些投资条约开始在序言中规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内容,并将内容

逐步渗透到实体条款中,但气候变化规制条款仍在投资条约中处于边缘地位。部分投资条约虽

然通过序言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但因序言不具有法律效力,气候保护义务缺乏可执行

性。诸多投资条约也尚未对低碳和高碳投资进行具体区分。投资条约争议解决条款中规定的投

资者-东道国解决机制也增加了东道国采取气候变化规制措施面临的仲裁成本与风险。

将气候变化议题纳入投资条约可能产生气候治理与投资保护的冲突,特别是因为东道国的

气候变化规制对高碳行业或投资项目的限制投资和审查,可能导致与投资保护的国民待遇、最惠

国待遇、公平公正待遇原则相冲突。③ 具体来说,实践中东道国通常会对外国投资者的气候友好

型投资采取更优惠的激励政策。而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国家对投资项目一视同仁,尚未充分考量

气候变化等因素。因此,外国投资者可能利用国民待遇原则质疑东道国限制化石燃料或采用有

利于可再生能源进出口气候政策的合法性。④ 与国民待遇原则类似,最惠国待遇原则也在一定

程度上妨碍东道国对低碳和传统能源投资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投资者可以利用最惠国待遇原

则规避东道国气候变化规制的约束。⑤ 此外,公平公正待遇原则的“透明度”和“合理预期”要求

是判断东道国是否违反公平公正待遇原则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外国投资者可以因对投资收益

或补贴政策等内容产生的合理期待落空而主张东道国违反公平公正待遇原则,从而阻碍东道国

气候变化规制权的行使。⑥

由于气候治理与投资保护的冲突,涉气候变化的投资争端也将越来越广泛地出现在国际投

资仲裁领域。⑦ 当前,涉气候变化的投资仲裁实践已经开始涌现。现有投资者对东道国气候变

化规制权提出抗辩的案件类型主要包括环境类、化石燃料类、可再生能源类争端。⑧这些争端凸

显了东道国规制权、气候政策、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为了履行国际气候协定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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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刘勇:《气候治理与贸易规制的冲突和协调———由碳边境调节机制引发的思考》,《法商研究》2023年第

2期。

参见张光:《论国际投资协定的可持续发展型改革》,《法商研究》2017年第5期。

参见张庆麟:《论国际投资协定中东道国规制权的实践及中国立场》,《政法论丛》2017年第6期。

参见黄世席:《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投资法的应对》,《国际法研究》2017年第2期。

参见李俊然、赵俊娟:《国际投资协定与气候变化协定的冲突与协调———以国际投资协定的实体规制为视

角》,《河北法学》2019年第7期。

参见刘禹、孔庆江:《碳排放政策的投资仲裁风险与因应》,《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4期。

SeeICCCommissionReport,ResolvingClimateChangeRelatedDisputesThroughArbitrationandADR,

2019,https://iccwbo.org/wp-content/uploads/sites/3/2019/11/icc-arbitration-adr-commission-report-on-
resolving-climate-change-related-disputes-english-version.pdf,2024-05-20.

SeeUNCATD,Treaty-BasedInvestor-StateDisputeSettlementCasesandClimateAction,2022,ht-
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publications/1270/treaty-based-investor-state-dispute-settlement-cases-
and-climate-action,2024-05-20.



义务,各国政府在采取大量措施激励低碳领域投资和发展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关限制甚至禁止高

耗能、高排放、高污染领域投资的措施。这些措施势必损害不符合低碳投资特征、无法达到温室

气体排放标准的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从而引发系列国际投资争端。①

2.国家资源禀赋的制约

国家自身的资源禀赋也制约着该国气候变化规制措施的设置与适用。一国在制定和运用气

候变化规制措施时可能面临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压力。对经济发展高度依赖高碳行业的发展中国

家而言,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措施以及清洁能源转型需要大量资源的投入。技术和资金的

缺乏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能力,同时也制约了投资条约气候变化规制条款

的制定和适用。气候变化规制条款可能增加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使投资者难以预测和评估投

资风险对投资者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应对气候变化往往并非其发展的优先

事项,其更倾向于提供稳定和可预测性的投资环境以吸引投资者,发展本国经济。
发展中国家还可能因缺乏明确、稳定和可操作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框架而降低其在气候变

化规制条款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当前,气候变化规制条款在投资条约中的数目占比不高,主要

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投资条约中,发展中国家在具体制定和适

用气候变化规制条款上面临技术层面的障碍。② 虽然目前国际投资体制改革呼吁将气候变化议

题纳入投资条约的修订,但是由于国际社会对投资条约中涉气候变化条款尚未达成一致,且各国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发展中国家在投资条约制定过程中缺乏话语权等,这些原

因均导致投资条约中的气候变化规制条款数量较少。此外,投资仲裁程序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

和气候变化领域的专业知识,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着处理气候投资争端能力不足的挑战。③ 缺

乏充分的仲裁经验和专业知识可能使东道国在涉气候变化投资仲裁程序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

削弱其参与制定气候变化规制条款的意愿与积极性。
随着国际可持续发展投资改革的深入,国际投资所引发的涉气候变化投资争端案件将日益

增多,如何避免东道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实施的投资限制措施成为新的投资壁垒进而阻碍国际

投资发展,如何更好地协调气候治理与投资保护,将是未来国际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三、气候治理投资安排新路径: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的引入

随着气候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联越来越紧密,气候安全例外条款可能成为东道国行使气候

变化规制权的新路径。气候安全例外条款是在特定情况下为了国家或地区的气候安全利益,允
许缔约方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气候风险时采取必要的温室气体减排或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即使

这类措施可能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相冲突且对投资产生一定的限制或不利影响。④ 虽然气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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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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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红彦:《碳中和目标下全球气候治理的竞争转向与中国对策》,《法商研究》2023年第3期。

SeeOECD,InvestmentTreatiesandClimateChange,2024,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INV/

TR1/RD(2024)1/en/pdf,2024-05-20.
SeeJoshuaPaine&ElizabethSheargold,AClimateChangeCarve-OutforInvestmentTreaties,26(2)

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285-304(2023).
参见黄世席、刘雪芹:《国际气候友好型投资争端的解决与国家安全例外抗辩》,《新疆社会科学》2022年第3

期。



例外条款目前尚未被投资条约广泛采纳,但其对于拓展东道国气候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的溯源与发展

1.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变革:与气候安全的连接

国家安全的概念起初被用作阻断敌方投资,阻止敌方获取相关军事技术,使国家免受恐怖主

义、战争或间谍等威胁。① 由于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种类和形式多样,国家安全概念也具有模糊

性和开放性的特征。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国家安全的外延不断扩大并被赋予新的内涵。
随着气候科学和国家安全情报评估的发展,人们意识到气候变化危机不仅仅是全球性环境

危机,也构成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已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议题。② 现有研究表明,气候系

统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造成的严重后果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发展的渐

进性、致害的长期性等特点。③ 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增加极端天气事件的强度和频率、因海

平面上升导致的气候移民问题、因气候原因所导致的政治局势紧张以及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问

题,俨然已成为国家间“冲突的催化剂”。④ 2022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气

候变化特别评估报告也突出强调了气候变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多重风险。⑤

鉴于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系统效应与自然环境、安全、经济、能源等其他领域关联的密切性,
以及气候变化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风险和威胁,气候安全问题在国际政治议程中的地

位也显著提升。⑥ 联合国开始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将这一气候安全议题作

为未来几年政治议程的重要内容。⑦ 实践中,已有诸多国家将气候安全与国家安全问题紧密相

连。美国政府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议题,并将其视为政府行动的优先事项,承认

气候变化可能成为军事行动和全球安全的威胁因素。⑧ 欧盟“欧洲绿色协议”战略计划以及气候

外交和安全战略,旨在强调气候安全的重要性,推动全球气候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对安全的潜在

威胁。⑨ 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气候公报》也从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

安全、能源安全等多维度评估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建议采取相关政策措施确保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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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张乃根:《国际经贸条约的安全例外条款及其解释问题》,《法治研究》2021年第1期。

参见张锐、寇静娜:《全球气候安全治理的演进逻辑———基于联合国与欧盟的实证分析》,《国际论坛》2021年

第3期。

SeeUNGeneralAssembly,ClimateChangeandItsPossibleSecurityImplications:ReportoftheSecretary
-General,A/64/350,11September,2009.

SeeMarkP.Nevitt,OnEnvironmentalLaw,ClimateChange& NationalSecurityLaw,44HarvardEnvi-
ronmentalLawReview,322-365(2020).

SeeIPCC,IPCCAssessmentReports,2022,https://www.ipcc.ch/report/ar6/wg2/,2024-05-20.
参见周逸江:《安全化理论与国际组织角色分析———基于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下的气候变化安全化进程》,《国

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4期。

SeeMeetingoftheSecurityCouncil,Recordofthe8451stMeeting,S/PV.8451,25January,2019.
参见[美]斯科特·豪格:《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马津京译,《国际安全研

究》2016年第3期。

SeeCouncilofEuropeanUnion,TheEU’sClimateChangeandDefenceRoadmap,2020,https://climate-
laws.org/documents/climate-change-and-defence-roadmap-eeas-2020-1251_c107? id=climate-change-
and-defence-roadmap-eeas-2020-1251_2140,2024-5-20.



安全和可持续发展。① 随着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联系的科学证明成果的积累,气候安全概念本

身也将愈加完善。

2.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的设定与发展

在国际投资法视域下,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一般允许缔约方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采取必要措

施进行风险管理,偏离甚至豁免相关条约义务。② 尽管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已逐渐得

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承认,气候安全也已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各国对气候安全例

外是否国家安全例外的延伸这一问题尚缺乏共识。在投资仲裁实践中,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仍偏

重强调传统国家安全,较少关注气候安全问题,也缺乏东道国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维护其气候

变化规制权的仲裁实践。在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安全化风险持谨慎态度的情况下,各国对于气

候安全例外条款的认知和设定进程较为缓慢。虽然目前气候安全例外条款尚未被投资条约广泛

采纳,但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安全问题的日益重视,以及现有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适

用的扩张性特征,未来的投资条约可能大量涌现气候安全例外条款并对现有国际投资规则产生

影响,值得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

实践中,如将气候安全例外置于一般例外条款的范畴内,可能限制国际社会对气候安全问题

特殊性的重视程度;且援引一般例外条款的证明难度较大,不利于东道国进行举证。鉴于气候安

全问题的紧迫性和全球性影响,单独设置气候安全例外条款可以推动投资条约特别关注气候相

关投资,有利于明确维护东道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制权。但在如何协调此类条款与其他例外条

款的关系以及如何平衡公共健康等其他公共利益方面,也存在条款设计上的难题。考虑到气候

变化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较为合理和可行的做法是将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置于国家安全例外

条款中,将气候安全例外视为国家安全例外的一种特殊情况,使之成为国家安全例外内涵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延伸。此种设置方式在强调气候安全对国家的重要性的同时,既可以明确国家在保

障气候安全时的法律依据,又可以合理平衡气候安全与其他公共安全利益的关系。
(二)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优势

气候安全例外条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传统气候变化规制的不足,有助于将特定的气候

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凸显东道国气候变化规制价值的重要性。此外,相较于一般例外条

款、最惠国待遇条款、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及间接征收条款,东道国援引气候安全例外条款可以赋

予气候变化规制措施更多的灵活度。

1.推动气候安全价值的优先性

在投资条约中,涉及环境、公共健康等公共利益的问题一般出现在一般例外条款中。国家安

全例外条款通常适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投资问题。虽然一般例外条款和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均允

许缔约方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限制或调整投资以保护自身利益和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但是它们在

条款目的、适用范围和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区别。相较而言,一般例外条款通常不涉及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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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2023年中国气候公报》,https://www.cma.gov.cn/zfxxgk/gknr/qxbg/

202402/t20240223_6084527.html,2024-05-20.
参见张丽娟、郭 若 楠:《国 际 贸 易 规 则 中 的“国 家 安 全 例 外”条 款 探 析》,《国 际 论 坛》2020年 第3期;

UNCTAD,TheProtectionofNationalSecurityinIIAs:UNCTADSeriesonInternationalInvestmentPoliciesforDe-
velopment,2009,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protection-national-security-iias,2024-05-20.



问题,因此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措施来应对涉及国家安全威胁的投资事宜。而国家安全例外条

款强调国家的安全和主权问题,允许缔约方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范

潜在的安全威胁,使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和需要来解释该条款以维护其国家安全和

利益。①

随着气候安全与国家安全产生更多关联,气候安全也成为非传统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中增加气候安全例外条款内容可以更好地体现国际投资体制对气候变化问

题的重视,突出气候安全价值的重要性,为东道国自主地采取符合气候安全利益的政策措施提供

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将东道国气候变化规制措施与国家安全问题挂钩,也可以赋予东道国气

候安全规制措施的强制力和权威性。由于气候安全通常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稳定发展相关,气
候安全例外条款可以激励东道国在减少碳排放和采取其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上投入更多资

源,制定符合其需求的气候变化政策。此外,气候安全例外条款也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广泛地认识

到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推动东道国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履行国际气候变化义务。

2.缓和气候治理与投资保护的冲突

尽管投资条约中的投资保护条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东道国的气候变化规制措施,气候安

全例外条款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东道国缓和气候变化规制措施与国民待遇条款、最惠国待

遇条款、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之间的冲突。气候安全例外条款反映了国家对国家气候安全的关切,

体现了东道国应对紧急气候安全问题的优先性,其提供给东道国规制气候安全问题的自主决策

权,使东道国可以在紧急特殊情况下出于保护国家气候安全利益的考虑采取必要限制或调整投

资政策,即使这些措施可能违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公平公正待遇等投资保护原则。气候安

全例外条款为东道国在面临紧急情况时维护国家气候安全与投资保护之间的平衡提供了一种新

的可能,确保东道国能够采取更为灵活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的紧急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东

道国缓解了“监管寒蝉效应”。与气候变化规制条款从“抽象环境条款”到“气候变化规制专门条

款”的发展逻辑类似,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中增加气候安全例外条款后,凡涉及气候变化威胁国

家安全的情形就可以直接适用气候安全例外条款,使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更有针对性地处理气候

安全问题,增加了条款在内容解释与适用上的明确性。

3.增强东道国气候变化规制自主权

相较于东道国其他的气候变化规制路径,气候安全例外条款对增强东道国气候变化规制自

主权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在审查标准和程度层面,东道国援引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的标准比传

统气候变化规制条款更低,东道国具有更大的自主决策权以自行决定何时以及采取何种措施保

障国家气候安全。在实践中,东道国适用例外措施必须符合适当性,需证明其所采取的应对气候

变化措施符合既定的条件和限制,如包括符合“合理性”“必要性”“非歧视性”“最小贸易限制”等
要求。由于例外条款对“公共健康”“公共秩序”等内容缺乏明确的内涵界定,证明符合上述条件

的标准较高、过程较为复杂;不同的仲裁庭可能会对同一条款进行不同的解释与适用,不同的证

明标准也导致了例外条款适用的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② 而气候安全例外条款更加强调对东道

国气候安全规制权的保护。根据有无“其认为”这一关键措辞,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可以分为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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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沈伟:《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全球趋势与中国实践》,《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6期。

参见余劲松:《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权益保护平衡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决条款和非自裁决条款两类。考虑到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本质功能是保护投资东道国的公共利

益,且国家安全问题涉及主权,设置过高的审查标准可能导致侵犯缔约方的主权从而引发东道国

的顾虑。因此,采取自裁决条款的缔约方在宣布国家安全风险时依赖于东道国的自裁与评估。

缔约方有权自己判断本国是否存在紧急状态、是否需要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保护本国的根本安

全利益,而无须提供详细的证据或接受外部评估,这也意味着赋予东道国更加灵活的监管空间。

在近些年来的国际投资实践中,主权国家在确定基本安全利益、相关贸易投资措施与维护基本安

全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措施的“必要性”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含有自裁决条款的投资条约

也越来越多。① 援引气候安全例外条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大幅度降低东道国在条款适用上的合

法性与合理性的适用标准,通过减少对东道国气候变化规制措施的限制,提高东道国参与减缓气

候变化行动的积极性。

气候安全例外条款也有利于增加东道国的抗辩理由和胜诉机会,进一步推动东道国尊重和

履行相关国际气候义务。随着气候变化问题对国际投资体制改革的冲击,气候安全例外条款可

以成为东道国利用反诉追究投资者责任的重要法律依据。通过允许东道国在特定情况下适用气

候安全例外条款,帮助东道国利用此条款对其气候安全规制行为进行抗辩,向投资者提出损害赔

偿或履行其他补救义务等反诉主张,抑制东道国气候变化规制遭受投资者索赔的风险。
(三)气候安全例外条款设定与适用的国际法边界

1.现实问题: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滥用

尽管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存在诸多优势,但因其存在适用的不确定性

等缺陷,目前尚缺乏该条款适用边界的国际共识。由于主权国家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拥有很大的

自由裁量权,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发展的早期,各国对于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普遍持谨慎态

度。② 近年来,扩张的国家安全概念在增加主权国家在国际条约中脱身免责的自由裁量权的同

时,也增加了外国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全球投资的不稳定性。③ 国家安全例外在国际投资

领域的滥用现象与国际投资领域缺乏合理援引“国家安全例外”的法律标准密切相关。缺乏具体

的适用标准意味着国家安全例外的内涵和适用范围可能因投资条约、东道国和投资者甚至投资

者母国对条款的解释和立场不同而有所差异,致使不同东道国对于自身气候安全利益的不同解

读引发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虽然投资仲裁庭拥有对缔约方适用和解释国家安全例外条

款的审查管辖权,但是主权国家在确定国家安全利益、相关贸易投资措施与维护基本安全利益之

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相关措施的“必要性”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④ 国家安全的内涵随着

国际形势的巨变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等世纪挑战促使国家安全的内涵不

断扩展,在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对如何解决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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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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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政策中心的统计,在2584个双边投资条约文本中,包含安全例外条款的有

400个,对安全例外进行定义的有160个,自裁决安全例外条款有153个。SeeUNCTADInvestmentPolicyHub,ht-
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2024-05-20.

参见刘敬东:《“国家安全”条款的适用边界及发展动向评析———以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为视角》,《法学杂志》

2023年第2期。

参见沈伟:《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全球趋势与中国实践》,《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6期。

参见丁丽柏、陈喆:《论 WTO对安全例外条款扩张适用的规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

第2期。



的权利分配矛盾提出了新的挑战。
由于国际社会对气候安全尚缺乏明确的定义,且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同样依赖于东道

国的自裁决与评估,这将极大地增加东道国援引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的可能性。若对气候安全例

外条款的适用和解释缺乏明确的界定和限制,则一些国家可能利用该条款的广泛适用性和自裁

决性滥用该条款,将其作为东道国逃避承担投资者利益保护义务的工具或借口,破坏国际投资秩

序。厘清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条件和限制,对于避免某些国家以东道国气候变化规制为由

对外国投资者采取单边投资限制措施意义重大。

2.气候安全例外条款设置与援引的标准与规则

随着地缘经贸竞争的日益激烈,未来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援引将更加政治化,并将继续被视

为禁止或限制竞争对手投资的地缘政治斗争法律工具。① 在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气候治

理和国际投资规则领域展开博弈角逐的背景下,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气候变化规制条款为

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单边投资限制措施进行辩护。因此,需要设置气候安全例外条款援引的

标准与规则。在设置和援引气候安全例外条款过程中可以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气候安全例外的定义与界定。确定援引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的条件是一个较为复

杂的问题,在国际投资法的实践中,各国和投资者可能对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有

不同的解释和立场。因此,在投资条约的谈判过程中需明晰气候安全例外的定义、适用条件和适

用范围,以便为各方提供更明确的指导和保障,避免被东道国滥用的可能性。在适用中,需明确

规定援引气候安全例外条款必须存在严重的气候安全风险或紧急情况,以维护国家气候安全为

根本目的。缔约方对于采取气候变化规制措施的程序和限制性条件须进行详细说明,并综合考

虑气候变化规制措施对国家安全的紧迫性和全球性影响、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需要、国家在应对气

候变化方面的政策优先级等因素。
其次,明确国际安全例外条款的“例外”法律属性,防止条款被肆意滥用。作为例外条款性质

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必须遵循从严解释原则。虽然主权国家在国际投资领域援引国家安

全例外条款时拥有自由裁量权,但这并非绝对性的权利,仲裁庭有权对国家适用国家安全例外条

款的具体情形予以审查。也就是说主权国家可以根据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自行决定采取相关措

施,但一旦进入国际争端解决程序,其必要性以及对基本安全利益的认定则不具有自裁性。② 为

防止气候安全例外条款被滥用,应要求东道国必须承担其采取的气候变化规制措施与基本安全

利益之间关联性的举证责任。只有当相关措施不足以维护国家气候安全,才可适用气候安全例

外条款采取针对个别投资的特殊措施,且该特殊措施应专门针对该投资可能产生的气候安全威

胁。具体来说,在涉及援引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的具体案件中,需要仲裁庭或相关司法机构作出权

威的法律分析和解释,判断满足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的援引条件,并由兼具投资仲裁与气候变化专

业知识的裁判人员进行解释。③ 仲裁庭在判断援引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的合理性时可参考以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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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1)是否导致该国自然地理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如气候变暖引起海平面上升,使生活在太平洋

岛国的居民面临基本生存的严峻挑战。(2)是否破坏国家政权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如因气候变化

所引发的社会治安动荡等问题。① 若满足上述关联性要求,则可允许东道国援引气候安全例外

条款。考虑到国家安全问题涉及主权,相关国家仅证明相关气候变化规则措施与气候安全的最

小合理关联性即可。
最后,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的援引应遵循监管平衡性原则、透明度或可预见原则及问责性原

则。② 监管平衡性原则实际上是比例原则的具体体现。东道国政府应在援引气候安全例外的投

资法律制度中建立监督程序,对投资者的限制和调整应以维护国家气候安全所需为限。如果已

有措施足以满足维护气候安全的需要,就应避免采取前述措施或调整措施。在监管过程中,东道

国还需要遵守透明度或可预见原则。在适用气候安全例外条款时应当确保援引过程具有透明

度、事先通知并征询利益相关方意见、保证程序的公正和可预测性,以及充分披露相关政策措施

等。③ 如果东道国政府采取的规制措施不当,那么应当遵循问责性原则,要求东道国政府建立气

候安全例外条款援引的问责监督机制,通过公开披露相关信息、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确保气候安

全例外条款的合理援引。

四、结语:气候治理投资安排之中国立场与选择

随着国际气候政治风险大量转移到司法领域,在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气候治理与国

际投资规则领域展开博弈角逐的同时,如何实现投资规制与投资保护的协同发展,兼顾我国资本

输出大国与资本输入大国的双重身份,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立场的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的

气候变化规制条款,是未来我国参与气候治理投资安排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一)作为资本输入国的立场

作为全球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国,我国应利用新一代国际投资体制改革的机遇,通过“一带一

路”推进与重要投资伙伴在可持续发展投资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从实体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

层面支持和参与可持续发展投资条约改革。在实体规则完善层面,我国在未来修订或签订投资

条约时需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同时,明确缔约方自行决定为实现保护公共健康、安全、环境等可

持续发展事项的权利,以进一步推动气候变化规制条款的完善。无论是在投资准入条款确定东

道国可以在涉及公共利益、气候安全等领域采取必要限制措施的权利,还是在公平公正待遇条

款、最惠国待遇条款和间接征收条款等中明确列举东道国违反相关待遇和条款的情形,并规定缔

约方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公共利益所采取的非歧视规制措施不违反贸易投资规则,抑或是在投资

条约中纳入投资者义务条款、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等做法,均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投资者利用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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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投资贸易待遇条款进行滥诉,更好地平衡东道国与投资者利益。① 在程序规则完善层面,可以

考虑引入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审查程序、设立专门处理涉气候变化投资争端的投资法院或

仲裁机构,或是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涉气候变化投资争端,减少

对东道国气候变化规制权行使的影响。此外,我国在推进“双碳”目标的进程中,也需加强气候变

化规制措施的合规性,通过制定灵活的产业激励或退出政策,避免涉气候变化投资仲裁风险。
我国应积极应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面临的时代挑战,主动参与相关国际法新规则的制定,在

坚持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例外”性质的原则之下,推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更加符合新形势下国家

安全发展的新特点。② 气候安全例外条款赋予东道国较大的气候变化规制权,但若不在国际法

框架下对其进行限制,则不但会使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也会增加国家在司

法和仲裁实践中的解释与适用风险。国际社会应通过协商合作进一步探讨包括气候安全例外条

款在内的气候变化规制条款的设计与适用,避免因气候安全例外条款的滥用而破坏国际投资

秩序。
(二)作为资本输出国的立场

作为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之一,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各国气候变化监管快速推进的背景

下,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与资源开发等高碳排放项目极易引发

涉气候变化投资争端。东道国可能利用投资条约中的气候变化规制条款对我国海外投资施加风

险和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需要对潜在的东道国气候变化规制措施进行有效防范,及时应对我

国商事主体海外投资可能面临的涉气候变化投资争端风险。
为避免东道国的气候变化规制措施影响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经济效益,可通过投资条约明

确东道国气候变化规制措施影响投资利益的合理性程度,特别是在具体设计和适用包括气候安

全例外条款在内的气候变化规制条款时需设定严格的适用条件,以此防范东道国不合理的气候

变化规制措施。在东道国援引气候安全例外条款时,需考虑的因素包括:东道国是否确实存在严

重的气候安全风险或紧急情况;东道国所采取的气候变化规制措施的目的与手段之间是否具有

必要的关联性;东道国所采取的行动对于保护气候紧急情况下的根本安全利益是否必要。
我国“十四五”规划指出“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

策和服务体系,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③ 为有

效应对东道国今后越来越严格的气候变化规制措施,我国也应制定应对海外涉气候变化投资争

端风险机制,加强我国海外投资的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方略

的指引下,结合我国“双碳”目标,统筹制定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投资立法与国际可持续

发展投资规则。通过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以深化企业和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投资为抓手,提高企

业和金融机构应对涉外气候变化投资争端的能力,进一步推进商事主体海外投资气候合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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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符合我国利益的应对涉气候变化投资风险国内法与国际法的统筹规制体系,进一步推

动和完善我国海外利益保护法律体系建设,维护我国海外投资安全和发展权益。

Abstract:Traditional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havelongfocusedonprotecting
theinterestsofinternationalinvestors.Inrecentyears,withtheinternationalinvestmentre-

gime’sconcernoverclimatechangeissues,climategovernanceandthereformofinternational
investmentregimehavebeenmutuallyreinforcing.Climatechangeregulatoryclausesareexpec-
tedtobecomeanessentialtoolforbalancingthehostcountry’spublicinterestandinvestorpro-
tection.Althoughclimatechangeregulatoryclauseshavedevelopedovertime,theystillface
manychallengesinformulationandapplication.Againstthebackdropofclimatesecurityin-
creasinglythreateningglobalsecurity,incorporatingthecontentofclimatesecurityexceptionin-
tothenationalsecurityexceptionclausescansomewhataddressthedilemmas.Whenestablis-
hingandinvokingclimatesecurityexceptionclauses,itisnecessarytoadheretointernational
lawstandardsandrulestoavoidthemisusebyhostcountries.Thedraftingofclimatechange
regulatoryclausesshouldconsiderChina’sdualidentityasbothamajorcapitalexporteranda
majorcapitalimporter,andshouldalignwithChina’snationalconditionsandpositions,inorder
toachieveabalancebetweenclimategovernanceandinvestmentprotection.

KeyWords:climatechange,climategovernance,righttoregulate,nationalsecurityexcep-
tion,climatesecurity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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